
亞東技術學院出納管理辦法（稿）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為加速學校公款收付、確保公款與公有財物保管安全及健全學校內部

財務控管機制，特訂定「亞東技術學院出納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出納事務：指依法管理現金、票據、有價證券與其他保管品等之

收付、移轉、保管及帳表之登記、編製等事項。 

（二）出納管理單位：指管理出納事務之單位。 

（三）出納管理人員：指實際經管出納事務之人員。 

（四）主辦出納：指綜理、督導、指揮出納管理業務。 

第三條 出納組超過一人時，應按業務實際狀況，適當分配其工作，並按其職

務範圍，詳細規定其職掌及責任。 

第四條 出納組對學校自行收支款項，收入部分得委託金融機構代收，支出部

分以直接匯撥或簽發票據為原則。 

第五條 出納組主要工作如下： 

（一）出納組依據會計傳票辦理全校財務支出，舉凡經常費用、設備費

用、行政費等各項支出，均屬出納業務。 

（二）學雜費委由銀行代收，學生繳交之各項費用，以學校指定之銀行

帳戶，由各生至各地分行辦理代收。 

（三）各項貨款均以學校支票支付為原則，支票並依照教育部規定有校

長、會計主任、出納人員會同蓋章。 

（四）各項收支帳依規定登入電腦系統帳中，表冊之編製、登記，均應

依規定按時正確記載。 

（五）點收各種款項、支票、有價證券等，應登入電腦帳中開立收據正

確記載。 

（六）現金及各種票據保管。有價證券存單(實體）統一置放於銀行保

管箱，綜合存簿定存須按月補入褶內。 

（七）各項收支傳票應正確記載電腦帳內。 

（八）根據會計憑證辦理收入登帳及支出付款等業務。 

（九）依會計傳票報繳各類稅款。 

（十）依會計室及人事室提供報稅資料核對完成，登入電腦系統按時辦

理申報所得稅，並製作扣繳憑單寄發當事人及單位。 

（十一）逐日登錄經費收支，逐月核對銀行來往對帳單，編製銀行往來

對帳調節表。 

附件二 



（十二）營業稅依會計提供資料，核對繳稅及按時申報。 

（十三）其他臨時事項及上級交辦事項。 

第六條 出納組應負責任如下： 

（一）經辦收付工作 

1. 收付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如有錯誤，應查明處理。 

2. 收入現金、票據及有價證券等，除自行保管者外，應按規定存入

銀行。 

（二）經辦帳表登記工作 

1 本校現行為電腦記帳、銀行往來帳各種帳表之記錄，應正確無誤。 

2. 經辦理收納或支付之相關憑證，應於次日前整理完附相關憑證，

送會計單位據以入帳。 

 

第二章 安全及設施 

第七條 出納組如與其他單位同在一辦公室工作，其位置應設在辦公室最內角

為原則。 

第八條 出納組對於有關單據，應妥慎管理。 

第九條 出納組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業務無關人員不得逗留出納作業處所或翻閱各種公文、帳簿。 

（二）當日收付應於當日結算。 

（三）出納管理人員收付款項，應親自辦理，並視需要加派人員協助。 

 

第三章 收款 

第十條 收款作業： 

（一）出納組對收入款項，務須當面清點檢查，並及時登入電腦帳中，

該款項依規定應存金融機構者，應填具送金單(簿)或繳(存)款單

據，確實依照票據抬頭字樣，如數繳存，並將繳款憑證及收據移

送會計單位登帳。  

（二）出納組對依規定應收納之款項，得先行收納開立收據，於當日或

翌日上午前送會計單位開收入傳票入帳。 

（三）收入票據時，應審閱發票人或銀行名稱、種類、抬頭、金額、日

期等是否與規定相符。 

（四）出納組對收入款項，應隨時按順序登帳。 

第十一條 經收現金或有價證券，如發現偽造或變造時，應查明處理。 

 

第四章 付款 

第十二條 辦理付款時，依會計傳票資料付款。 



第十三條 開立支票支付之款項，校外人士及公司行號一律簽發抬頭支票，票

面劃平行線二道，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本校人員及學生、廠商有

提供帳戶資料一律匯款付款；無提供帳戶資料以支票付款；有提供

掛號信封(地址、收件人及郵資相關資料完整），則以郵寄。有電話

可通知，以電話通知領款。 

第十四條 支票遠銀甲存以電腦印製；其他銀行以支票機開立；存摺以人工作

業匯款單遠銀電腦建立資料列出；其他銀行及存摺帳戶以人工製作

相關資料。 

第十五條 支票上應填明開票日期及與付款憑證相符之受款人姓名或公司行號

名稱。 

第十六條 簽發支票之號碼等，應於傳票上註明。 

第十七條 簽發支票如大小寫金額有錯誤應即作廢，重新簽發不得塗改。 

第十八條 款項付訖後，經付人員即在傳票上加寫付訖日期，如為匯款轉帳並

加蓋付訖章。 

第十九條 支付款項，出納組完成後，將相關憑證附入原傳票並於處理完相關

登帳等作業再送回會計室歸檔。 

 

第五章 各項稅費款之繳款作業和申報 

第二十條 員工薪津內扣繳之各種稅費款，須依據有關會計憑證繳費。 

第二十一條 出納組，代繳之各項稅費款，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國人所得，

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繳稅額繳交；屬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內，分別填製薪資所

得扣繳稅額繳款書向金融機構繳納外，並至國稅局申報。 

第二十二條 營業稅依會計室提供資料，核對繳稅及按時申報。 

第二十三條 依會計室及人事室提供報稅資料完成核對，再登入電腦系統申報

所得稅，並製作扣繳憑單依規定按時辦理及寄發。 

 

第六章 押標金 

第二十四條 本校於廠商繳納押標金時，得標者於現場轉為履約金存入學校帳

戶，未得標者於現場退回廠商。 

 

第七章 收據之管理 

第二十五條 學校收據為統一收款時，以電腦列印；預開收據時，則憑簽呈由

人工開立。 

第二十六條 學校印製空白收據，應由會計單位負責保管。 

第二十七條 已使用人工收據及電腦入帳收據，第一聯交由繳款人收執；第二



聯報核，送會計單位列帳；第三聯存根，由出納組或使用單位存

查。 

第二十八條 為加強人工收據之管制，會計單位應設置收據領用紀錄卡，並不

定期抽查領用情形，作成紀錄備查。 

 

第八章 出納帳表 

第二十九條 出納組每日於電腦入帳後，列印報表與會計室核對帳，每月再做

銀行差額解釋表。 

 

第九章 出納事務之查核要項 

依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手冊辦理。 

 

第十章 實施與修正 

第四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